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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自愿性披露标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04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自愿性披露标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签署的单笔合同金额达到1亿元人民币以上（含1亿元人民币）或者连续十二个月

内与同一交易对手方签署累计达到1亿元以上（含1亿元人民币）的合同，或单笔合同金额虽

未达到上述标准，但公司认为所签合同对公司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第17号——上市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框架性协议）公告格式》进行对

外披露。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自愿性披露标准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原则，使广大投资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同时结合公司当前的业务规模，公司针对签订的未达到《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涉及销售产品或商品、工程承包或者提供劳务等事项的，

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亿元”披露标准的

日常经营合同，拟定了自愿性披露标准。公司拟定的自愿性披露标准如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的单笔合同金额达到1亿元人民币以上（含1亿元人民币）或者连

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交易对手方签署累计达到1亿元以上（含1亿元人民币）的合同，或单笔

合同金额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公司认为所签合同对公司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司将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第17号——上市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框架性协议）公告格

式》进行对外披露。对于达到上述标准，公司已经以其他形式披露过的合同将不再重复进行

披露。 

若达到上述自愿披露标准的日常经营合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其他情况，披露可能导致公司违反国家有关保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公司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披露涉密信息或者申请对涉密信息脱密处理后披露。 

二、备查文件 

1、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